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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理工大办发〔2023〕15 号 

     

各学院、研究院，校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经济与管理学部： 

《山东理工大学 2023 年度本科专业优化调整相关工作实施

方案》业经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校长办公室 

2023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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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是本科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作，教育

部、省教育厅等相关文件均鼓励高校适势适时进行专业调整。《山

东理工大学“十四五”本科人才培养发展规划》提出“优化专业

结构和布局，出台动态调整管理办法，实施专业预警和撤销机制，

本科专业总数控制在 65 个左右；实施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，布

局一批新工科和新文科专业”。学校第四次党代会将“本科招生

专业调整优化到 65 个左右”列为今后五年重点突破任务。 

2022 年 3 月，学校研究出台《山东理工大学本科专业动态优

化调整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理工大政发〔2022〕35 号），提出

“适应社会经济发展，突出学校办学特色，将学校现有专业分为

理工、人文社科、艺术体育三个大类，进行分类评估、分类调整。”

“专业优化调整以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和专业办学状态评估

结果为依据，包括专业增设、专业整合、专业预警和专业退出，

以及相应的招生计划动态调整。”同时，发布了《专业办学状态

评估指标体系与计分办法》。 

基于高等教育政策导向、学校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和本科专

业动态优化调整实施办法，从解决问题出发，坚持学科专业一体

化原则，同时基于 2022 年下半年开始的数据分析、学院调研、

办学状态评估、沟通交流等事先准备工作，制定 2023 年度本科

专业优化调整方案。4 月 26 日，第 6 次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并通

过了《山东理工大学 2023 年度本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方案》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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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稳妥有序推进本年度的本科专业优化调整相关工作做具体安

排如下。 

一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校长   

副组长：分管普通本专科生教学招生的副校长 

成  员：人才培养与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（校教学专委会）

主任、副主任，发展规划处、人力资源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工作

部、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、教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负责人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二、工作小组 

 组  长：分管普通本专科生教学招生的副校长 

副组长：教务处负责人 

成  员：宣传部、教师工作部、学生工作部、发展规划处、

人力资源处、教务处、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等部门负责人及涉

及专业优化调整的相关学院负责人。 

秘  书：教务处分管专业建设的副处长 

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三、工作目标 

通过优化专业设置和动态调整招生计划，切实增强学校本科

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。在专业优

化调整过程中，稳妥处理好相关教师的转岗分流、相关软硬件教

学资源的调配、相关专业在校生培养和相关专业师生的思想动态

等。 

专业优化调整是关系到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大事，相关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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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及学院须按照学校党委要求，积极稳妥地提前做好思想工作，

引导涉及的教师处理好个人与组织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。

坚持实事求是、坚持群众路线、坚持问题导向，认真耐心倾听师

生呼声，积极做好教育引导，在和谐稳定中实现平稳过渡。 

四、优化调整 

1.停止招生 8 个专业 

停止招生非普通本科招生专业 3 个。即停止招生外国语学院

的应用韩语专业（专科层次）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冶金工程

专业（“3+2”层次）、化学化工学院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

（“3+2”层次）。 

停止招生校企合作本科专业 2 个。即停止招生物理与光电工

程学院的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、计算机科学

与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办学项目软件工程专业（大数据方向）。 

停止招生本科专业 3 个。即停止招生建筑工程与空间信息学

院的城乡规划专业、管理学院的市场营销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。 

2.整合调整 4 个专业 

人工智能专业的办学单位由数学与统计学院调整到计算机

科学与技术学院；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调

整到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，整合并入广告学专业，今后升级为网

络与新媒体专业；通信工程专业由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调整到

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；工业设计专业由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

调整到美术学院。 

3.增设 4 个职业技术师范本科专业 

在机械电子工程、新能源汽车工程、电子信息工程、化学工

http://jgxy.sdut.edu.cn/
http://jgxy.sdut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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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与工艺 4 个本科专业增加职业技术师范本科类，每个专业招生

规模 40 人。 

4.增设 4 个本科专业 

增设大数据管理与应用、农业智能装备工程、表演、能源化

学工程 4 个本科专业，每个专业招生规模 40 人。 

五、相关工作 

1.教师转岗分流 

按照遵从学科专业归属的基本原则，学校统筹引导涉及到的

教师在校内转岗分流，相关学院及职能部门提供必要的鼓励和支

持。停招专业的原开设学院负责落实好师资，全面做好原专业在

校学生的稳定工作。教师转岗分流后，仍须继续承担原专业教学

任务，对于停招的专业须一直承担教学任务至该专业学生全部毕

业为止。依据《山东理工大学本科专业动态优化调整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“教师转岗后 3 年内适当减免分流教师岗位任务”，人力

资源处牵头研究教师校内流转后的岗位考核政策。发展规划处负

责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协调涉及学院的年度关键指标考核工作。相

关学院负责教师的思想稳定工作，须重点关注和关爱跨专业、跨

学院调整的每位教师。（责任单位：人力资源处、发展规划处、

相关学院） 

2.教学资源调配 

对于跨学院的师资变动，调出单位和调入单位要协调解决好

教师流转所涉及的相关软硬件资源配置工作。教务处牵头调整教

学任务归属，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牵头清点有关人员名下的各

类资产，确保账实相符，并依据教学任务归属，组织研究有关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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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权属、使用、管理、安装放置、更正系统信息等事项。（责

任单位：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、教务处、相关学院） 

3.学生管理与培养 

对于停止招生专业的在校学生由原开设专业学院负责继续

做好学生的管理与培养工作，特别是留级学生的后续培养。对于

调整校内办学学院专业的在校学生，调整前后的两个学院要协同

做好原学院在校学生培养，原则上以原开设专业学院为主。人工

智能专业系 2022 年新上专业，2022 级在校生随专业转入计算机

科学与技术学院。对于调整校内办学学院专业的校友工作，调整

前的毕业生校友由原开设专业学院负责，调整后的毕业生校友由

新学院负责。（责任单位：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相关学院） 

4.新办专业建设 

对于新增办学专业及类别，由专业所在学院负责制定和落实

培养方案，做好招生宣传、院内教学资源调配等专业建设工作。

（责任单位：相关学院） 

六、工作进度 

时 间 进 度 责任单位 

5 月 10 日

-5 月 15 日 
召开工作部署会，安排相关工作。  

5 月 16 日

-5 月 26 日 

制定教师转岗分流方案。 
人力资源处、发展规划

处、相关学院 

制定教学资源调配方案。 
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

处、教务处、相关学院 

制定学生管理与培养方案。 
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

相关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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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间 进 度 责任单位 

5 月 22 日

-6 月 11 日 

落实教师转岗分流方案、教学资

源调配方案、学生管理与培养方

案。 

相关学院 

6 月 12 日 

-6 月 30 日 

完成 2023年度本科专业优化调整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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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二级党委，校党委各部门、各群团组织。 

山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月 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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